关于《加强方城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的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管理的通知》的风险评估报告

评估事由：为确保县政府发布的《加强方城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的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内容合法合规、权责清晰、流程规范，能够切实加强衔接资金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以下简称“收益资金”）的归集、分配、使用和监管，防范资金闲置、挪用、分配不公等潜在风险，保障脱贫群众持续受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开展本次风险评估工作。
一、总体评价
《通知》的制定与发布，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管理相关政策要求的重要举措，聚焦衔接资金建设的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经营类项目的收益资金管理关键环节，旨在规范资金流转、强化联农带农、提升资金使用效益。《通知》基本框架涵盖收益资金归集、分配、使用、监管等核心内容，符合衔接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的基本原则，契合方城县乡村振兴经营类项目发展实际。总体来看，《通知》实施风险可控，但在收益资金归集及时性、分配公平性、使用规范性及监管有效性等环节存在潜在风险点，需进一步细化完善。
二、主要风险点评估
（一） 收益资金归集不及时、不完整风险 风险描述： 若《通知》未明确收益资金归集的责任主体、时间节点、核算标准和缴存渠道，可能出现项目实施主体截留、拖延上缴收益资金的情况。部分项目存在 “账外账”“体外循环” 现象，未将租金、分红、经营利润等全部收益纳入专户管理；或因项目运营数据不透明，难以准确核算应归集的收益资金额度，导致资金归集不完整，影响后续分配使用。
风险等级：中高
建议：1. 明确收益资金归集责任主体，规定项目实施业主单位主体为第一责任人，乡镇（街道）乡村振兴部门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县乡村振兴局负责统筹督导。2. 细化归集标准和时间要求，明确按季度或年度归集收益资金，项目承包或经营单位需在合同产生后30日内完成上缴收益租金至村集体三资账户，年度收益率要达到5%以上，总投资100万以下的项目收益全部归项目村，项目要重点向低收入户、刚性支出过大户、缺劳动力户、生活困难户倾斜分配原则，对入账收益进行二次分配。总投资超过100万元且年度收益超过5万的项目，每个村收益不得超过5万元，多出部门由县、乡镇（街道）统筹指导分配。
（二）收益资金分配机制不健全、联农带农效果弱化风险。
风险描述：若《通知》对收益资金分配的范围、比例、对象界定模糊，未突出脱贫户、监测户及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等重点群体，可能导致收益分配“普惠化”“平均化”，联农带农针对性不强。部分项目收益资金分配方案未经民主决策程序，存在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引发群众不满；或未明确收益资金用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公益事业建设的比例，影响村集体自我发展能力。
风险等级：中高
建议：1. 明确收益资金分配“三优先”原则：优先保障脱贫户、监测户增收，优先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优先支持项目所在村公益事业建设。2. 细化分配比例，设定收益资金分配结构：不低于70% 用于脱贫户、监测户的分红或务工报酬发放；20%-30% 用于村集体经济积累，发展壮大村级产业；10%-20% 用于村内公益事业（如基础设施维护、养老助残等），具体比例可由村“两委”结合实际提出，经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3. 规范分配流程，要求收益分配方案必须履行“村‘两委’提议—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日）—乡镇审核 —县级备案” 程序，公示内容需明确分配对象、金额、依据等，接受群众监督。 4. 建立联农带农成效考核机制，将收益资金带动脱贫户、监测户户数及增收额度作为项目后续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三）收益资金监管机制不完善、责任追究缺位风险。风险描述： 若《通知》未构建“县乡联动、部门协同、群众参与”的监管体系，缺乏常态化监督检查和动态监测手段，难以及时发现资金管理中的违规问题。部分项目未落实公示公开制度，收益资金的归集、分配、使用情况不透明；对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责任追究条款不明确，惩戒力度不足，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风险等级：中
建议：1. 构建 “业主部门监管 + 乡镇属地管理 + 村民主监督” 财政局负责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绩效评价；乡镇（街道）负责日常监督，每月核查项目收益及资金流转情况；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全程监督收益资金分配使用，确保程序合规。2. 推进信息化监管，依托方城县乡村振兴信息平台，建立收益资金管理台账，实现资金归集、分配、使用全流程线上留痕、实时监控。3. 严格公示公开要求，明确项目实施主体每月公示收益核算情况，村集体每季度公示收益资金分配使用明细，公示信息需留存影像资料备查。4. 细化责任追究条款，对截留、挪用、骗取收益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明确责令整改、追缴资金、通报批评等处罚措施；情节严重的，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四） 项目运营风险传导至收益资金管理风险 风险描述：衔接资金经营类项目易受市场价格波动、自然灾害、运营管理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若项目运营效益不佳甚至亏损，将直接导致收益资金无钱可归、无钱可分。《通知》若未建立项目运营风险与收益资金管理的联动机制，可能出现 “项目停摆、资金沉淀” 的情况，影响衔接资金使用效益。
风险等级：中
建议：1. 建立收益资金风险准备金制度，从项目年度收益中提取 10%-15% 作为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项目运营亏损、应对市场风险，风险准备金累计余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20%。2. 强化项目运营指导，由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组建专家团队，为项目实施主体提供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服务，提升项目抗风险能力。3.完善项目退出与重组机制，对连续两年无收益或运营困难的项目，及时启动清算程序，盘活项目资产，保障衔接资金安全；对具备重组条件的项目，通过引入专业运营主体、调整产业结构等方式提升效益。（五）政策衔接与部门协同不畅风险 风险描述： 收益资金管理涉及乡村振兴、财政、农业农村、审计等多个部门，若《通知》未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缺乏协同联动机制，可能出现监管重叠或监管真空。同时，若《通知》与上级最新衔接资金管理政策、方城县既有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衔接不畅，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冲突，影响管理效能。 
风险等级：中
建议：1. 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县乡村振兴局牵头负责收益资金管理统筹协调、政策指导；县财政局负责资金专户管理、拨付审核；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运营技术支持；县审计局负责开展专项审计监督。 2. 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收益资金管理工作联席会议，通报工作进展，协调解决跨部门问题。
三、综合风险等级与应对建议
（一） 综合风险等级：中
《通知》的实施对于规范方城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核心风险集中在资金归集、分配、监管三个关键环节，以及项目运营风险传导带来的连锁影响。这些风险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强化责任落实、健全监管机制，可得到有效防控。 
（二） 主要应对建议 
1.完善《通知》文本条款： 吸纳本次评估提出的风险防控建议，进一步细化收益资金归集、分配、使用、监管的具体流程和标准，明确责任主体和追责措施，增强《通知》的实操性和约束力。2. 制定配套操作指南：同步印发《方城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管理操作细则》，配套设计收益资金归集台账、分配方案模板、使用审批表等表单，为基层执行提供统一规范的指引。3. 强化业务培训指导： 组织全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及项目实施主体开展专题培训，解读《通知》条款和操作流程，提升相关人员政策理解和执行能力。4. 开展试点先行先试：选择 2-3 个项目运营成熟、基础条件较好的乡镇开展试点工作，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再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开。5. 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通知》实施后，每半年开展一次风险“回头看”，及时识别新出现的风险点，调整完善防控措施，确保收益资金管理工作持续规范。
四、结论
 经评估，《加强方城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的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管理的通知》的制定与发布具有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整体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建议在《通知》定稿印发前，针对上述识别的风险点补充完善相关条款，制定配套保障措施。通过规范资金管理流程、强化联农带农导向、健全监管考核机制，可有效防范各类潜在风险，确保衔接资金经营类项目收益资金真正惠及脱贫群众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方城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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